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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京0101民初9161号案件
补充资料说明函
[bookmark: _Hlk111464294]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贵院委托，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上龙西里40号楼1单元305号涉案房屋进行评估。收到贵院寄来的《鉴定评估委托书》、《鉴定申请书》、《笔录》等资料。待估房地产鉴定基准日为2013年5月30日。
现根据本次委托的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贵院提供的现有资料，仍需贵院协调补充以下文件：
1.室内的现场查勘工作为鉴定工作极其重要的环节，依据贵院委托的鉴定内容，由于在鉴定基准日不能进入室内查勘，恳请贵院书面明确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发函至我公司。
2.现有资料中无权属资料，根据前期资料及调查，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为回迁房，房屋性质不明确。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住〔2008〕225号]、《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具体问题的通知》[京建住〔2009〕255号]、《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京建发〔2010〕237 号]、《关于规范已购限价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13〕10号]等相关文件规定， 2008年4月11日（含）前签订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合同的，满5年按市场价格出售，产权人应按出售价格的10%补交土地收益等价款；2008年4月11日以后签订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合同的，满5年按市场价格出售，产权人应按原购房价格和出售价格价差的70%补交土地收益等价款。
若涉案房屋为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危改回迁房、集资建房、安居房、康居房，则依据相关政策，交易时间不受限制，上市交易由购买人按成交额的3%补交土地出让金。
依据上述规定，不同房屋产权性质、不同合同签约时间，对涉案房屋的价值影响巨大。因此，我司恳请贵院书面明确估价对象房屋性质（商品房、按经适房管理、经济适用住房或其它）。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尽快提供补充资料。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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